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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6/2021_2022__E7_94_98_E

8_82_83_E7_9C_81_E5_c36_236439.htm 根据司法部公告精神

，2007年国家司法考试定于9月15日、16日在全国统一举行。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名条件 (一)符合以下条件的

人员，可以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籍； (2)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 (3)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4)品行良好； (5)具有高

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者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

以上学历且具有法律专业知识。 按照司法部《关于确定国家

司法考试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方的意见》（司发通[2007]38号

），我省各地所辖县，包括国务院和省政府审批确定的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区），可以将报名的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

院校法律专业专科学历。 以上所称高等院校，依据《高等教

育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是指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

等专科学校，其中包括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持港

澳台地区或国外高等院校学历的人员，其学历经教育部留学

服务中心认证后可以报名参加考试。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和其他持有香港、澳门居民来往内

地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可以报名参加考试。 (二)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人员不能报名参加考试，已经办理报名手续的，其报名

无效： (1)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2)曾被国家机关开

除公职的； (3)曾被吊销律师执业证的； (4)依照《国家司法

考试实施办法(试行)》第十八条规定，被处以2年内不得报名

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处理期限未满的，或被处以终身不得报名



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 (5)已经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取得A类法

律职业资格证书，或取得B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但尚未取得高

等院校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不得再次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

试。 二、报名时间与方式 2007年国家司法考试采取网上预报

名与现场确认的方式进行。 1、网上预报名时间为6月5日至20

日。全省各地报名人员必须在上述期限内登录司法部网站(网

址：http：／／www．legalinfo．gov．cn)进行网上预报名，未

在网上预报名的人员将不能参加现场确认。 2、现场确认时

间为7月1日至20日。已在网上预报名的人员应当在约定的时

间内，由本人到报名所在地的市州司法行政机关报名点进行

现场确认。驻偏远地区的军队现役人员，持所在单位团以上

政治机关介绍信，可在驻地所在市州司法行政机关报名点进

行确认。 在户籍所在地以外工作学习的人员，可在其工作学

习地报名。户籍在放宽地区的报名人员，在非放宽地区或其

他放宽地区报名考试的，其考试成绩达到放宽合格分数线后

，应当在户籍所在地申领《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港澳居民

在兰州市报名和考试。 三、报名材料 报名人员报名时，应当

提交以下材料： (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居民身份证、军官证

、士兵证)；香港、澳门居民身份证，香港、澳门居民来往内

地通行证及由特别行政区身份证明机关出具的"未申请放弃中

国国籍"证明；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及特别行政区护

照的原件及复印件。 香港报名人员提交的身份证件复印件须

经中国委托公证人公证；澳门报名人员提交的身份证件复印

件须经澳门特别行政区公证部门或内地认可的公证人公证。

已参加过司法考试的港澳报名人员，其身份证件已经公证的

，可免于重新公证。 (2)本人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持港、



澳、台地区或外国高等院校学历的人员报名时须同时提交教

育部留学生服务中心（网址：http://www.cscse.edu.cn）出具的

学历学位认证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3)户籍在放宽报名学历条

件地区的法律专业专科及要求享受降分政策的本科学历人员

，报名时须提交户口簿的原件及复印件。在内地工作、学习

或居住的港澳居民，报名时须提交在内地工作、学习或居住

的证明。 (4)报名人员报名时，应缴纳报名费200元(甘价

费[2002]246号)。 考生照片由各报名点采用数码摄像方式现场

采集。 以上报名材料真实、齐全，经审验符合报名条件的，

由司法行政机关现场发给准考证。 四、考试内容和方式 2007

年国家司法考试内容包括：理论法学、应用法学、现行法律

规定、法律实务和法律职业道德。考试采用闭卷、笔答的方

式，分为四份试卷，前三卷考试时间为3小时，卷四为3小

时30分；每份试卷分值为150分，总计600分。我省试卷文字

为汉文。 五、其他 国家司法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命题，命题范

围以司法部制定并公布的《2007年国家司法考试大纲》为准

。 2007年国家司法考试结束后，司法部将适时向社会公布考

试试题及参考答案。应试人员对试题参考答案有异议的，可

登录司法部网站，在该网站"2007年国家司法考试试题参考答

案异议专区"中提出并说明理由。 全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不举

办考前培训班，也不委托任何单位进行国家司法考试考前培

训辅导。 咨询电话：0931-8820533 8417498 监督举报电话

：0931-8960468 8960135 电子邮箱：gssfks@yahoo.com.cn 注：

此公告将刊登于6月1日《甘肃日报》第三版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